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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顾府〔2024〕1 号 

 

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 

顾村镇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 

年度考核激励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规范顾村镇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及乡村

医生从业管理，提升乡村医生工作质量和管理水平，激发乡村医

生工作积极性，更好地为辖区居民提供优质、便捷的健康卫生服

务，根据《村卫生室管理办法》（国卫基层发[2014]33 号）、《关

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》和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

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镇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考核原则 

1、以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科学公平的原则； 

2、坚持日常督查与定期考核相结合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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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核主体 

由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牵头，成立顾村镇村社区卫生服务

站（村卫生室）年度考核领导小组和考核工作小组。 

（一）考核领导小组 

由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、顾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顾村

镇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领导及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。 

主要职责：制定完善顾村镇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

年度考核激励办法；负责与区卫健委、卫生事务管理中心及顾村

镇人民政府等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做好上下联动；组织协调督办

年度考核激励工作顺利实施。 

（二）考核工作小组 

由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、相关村的分管领导、顾村镇社区

卫生服务中心、顾村镇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管领导及相

关科室人员组成。 

主要职责：制定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年度考核指

标及评价细则；组织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乡村医生开

展医疗服务、公共卫生服务等相关内容培训与指导；组织落实村

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日常督查和定期考核。 

三、考核对象 

顾村镇辖区内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；村社区卫生

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乡村医生，包括取得执业医师资格、执业助

理医师资格、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等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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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考核方法 

考核由日常督查和定期考核两部分组成。 

日常督查：指考核工作小组对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

及乡村医生日常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随机督查。 

定期考核：指考核工作小组对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

及乡村医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期考核。每年度组织开展两次考

核，7月、12月上下半年各一次。以查阅资料、核对数据、现场

检查、走访群众等形式对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及乡

村医生工作情况进行考核。 

五、考核内容 

考核内容以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及乡村医生岗位

职责履行、日常服务规范、服务数量、服务质量、村民满意度等

为重点，涉及基本医疗服务（分值 30 分）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（分

值 30 分）、药品管理（分值 15分）、院感管理（分值 15 分）、综

合管理（10分）五大块，考核分总计为 100分。 

六、考核结果及应用 

（一）评分汇总。年度考核总分由日常督查和上下半年定期

考核分组成，按百分制计算，上半年定期考核分占年度总分的

40%，下半年定期考核分占年度总分的 60%。定期考核结束后，

考核工作小组对督查考核结果进行汇总，对各村社区卫生服务站

（村卫生室）存在问题进行梳理，形成考核报告，上报考核领导

小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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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等次评定。年度考核总分 100 分，考核结果分为三个

等次。分值 90 分及以上为优秀；80-89 分为合格；80 分以下为

不合格。 

（三）结果应用。 

1、奖惩。 

优秀：90 分及以上，在全额发放绩效的基础上给予奖励。

≥90分＜95 分，乡村医生每人奖励 200元；≥95分，乡村医生

每人奖励 300元。 

合格：80-89分，全额发放绩效。 

不合格：80 分以下，按比例扣除绩效。≥75 分＜80 分，乡

村医生每人扣绩效 200 元；≥70 分＜75 分，乡村医生每人扣绩

效 400 元；≥65 分＜70 分，乡村医生每人扣绩效 600 元；以此

类推，扣完为止。 

2、评优评先。 

组织开展顾村镇“最美乡村医生”、“优秀村社区卫生服务站

（村卫生室）”评选活动，每年 1次。根据考核结果及日常表现，

结合村委会推荐，由考核领导小组审议后确定。评选“最美乡村

医生”2名（顾村片区和菊泉片区各 1 名），“优秀村社区卫生服

务站（村卫生室）”2 个（顾村片区和菊泉片区各 1 个）。“最美

乡村医生”获得者奖励 1000 元；获得“优秀村社区卫生服务站

（村卫生室）”称号奖励 2000 元。由镇财政予以保障。 

3、在日常检查督导中，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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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医生在执业工作中表现优秀获得各项荣誉或违反相关制度

诊疗常规等，参照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《奖惩考核条例》执行。 

4、日常督查中表现，可作为年终考核中加、减分项。 

5、村社区卫生服务站（村卫生室）日常管理和考核情况纳

入各村委会年度工作考核，与村委会主要领导报酬密切挂钩。 

本考核办法自 2024 年 1 月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人民政府 

2024 年 1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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